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演講申報單
2002年9月製訂

填表說明：

1. 本系所有專任教師公開主辦對本系內外人士開放之文化性或學術性專題演講，宜儘早申報以利相關作業之進行。

2. 演講時間之安排以週會時段為優先選擇；受外在因素所限或另有專業考量者得作彈性安排。

3. 演講酬勞等經費之補助金額依本校一般規定辦理；有特殊需求者得以特案處理。

一、前置作業：

1. 基本資料：
a. 講者身分：                                                
b. 連絡辦法：                                                
c. 中法講題*：                                               
d. 時間／地點：                                              
e. 主辦：                                                         
f. 酬勞預算**：                                              
g. 特約聽眾／聯繫辦法：                                      
h. 其他：                                                     
2. 講聽接送：

a. 接送負責人：                                              
b. 交通工具：

· 自用車（寄發書面行車路線、電告校門警衛）

· 計程車（車資補助與否）

· 中大校車（告知上下車時地、通知校車司機）

· 公共運輸（告知起訖事項）

3. 演講海報／會場標示：

a. 製作負責人：                                                  
b. 製作模式：

□ 電腦文件
□ 手繪海報
□ 印製海報預算**：                                        
c. 張貼負責人：                                                   
d. 張貼時地與張數***：                                        
2、 當日事務：
1. 會場：
a. 借用／管理負責人：                                          
b. 管理內容：

· 檢視現有設備：□ 照明設備，□ 影音設備                     
· 另加特定設備：□ 擴音器，□ 其他器物：                
· 清理／擺飾：                                            
· 飲料與數量：                                           
· 錄音／攝影：                                                
2. 餐點：

a. 開支預算**：                                                    
b. 接洽／佈置／招待負責人：                                  
c. 餐點類型：

· 會中茶點（式樣與數量）：                               
· 會後聚餐（時地與人員）：                               
3. 參訪與交流：                                                    
*   法語演講請同時標示中譯講題，以增宣傳效果。

**  毋需本系補助本表所列經費者，該欄可免填寫。

*** 海報張貼地點與張數：A1:電腦文件採用色紙放大影印成A3（或A3x2）規格共5至7張，張貼於法文系布告欄、專題研究室門外、文學院新館一樓左右兩側布告欄、舊館樓梯頭及布告欄等地；A2:原尺寸影印成A4規格共4張，張貼於研究生自習室、會場門外等地，其中一張護貝致贈外國講者留念。B1:文件或海報加貼於文學院一二館重要出入口玻璃門上；B2:中大校園與各院大樓重點布告欄。C1:文件或海報寄發各校法文系與重點外文系法語教師；C2:寄發各校法英語系、相近人社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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